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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19日中卫市人民政府令第1号公布　自2025年12月20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规范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预防火灾隐患，保障小区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工作坚持“疏堵结合、全周期管理”，实行“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物业管理、业主自律”的原则。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推进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工作，统筹保障管理工作经费，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消防救援机构负责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新建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规划管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既有住宅小区增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充电设施；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责任的监督。
发展改革、公安、财政、应急、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辖区内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日常安全检查，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参与管理。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8]第五条  新建住宅小区应当按照国家、自治区相关标准配套规划、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充电设施。
既有住宅小区及老旧小区改造应当根据需要由所属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指导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充电设施，优先利用小区公共用地或原有非机动车停放场所等区域。既有住宅小区场地资源紧张、无固定停放场所、无电源条件的，可以合理利用周边公共开放空间划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bookmark: OLE_LINK17]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根据实际需要，按照国家、自治区相关标准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为职工提供充电便利，减轻住宅小区充电需求压力。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bookmark: OLE_LINK4]第六条  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应当符合消防安全技术标准，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新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原则上应当独立设置，并与建筑物保持安全距离。
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应当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落实日常管理责任，定期检查、及时维修，确保充电设施安全运行。
[bookmark: OLE_LINK20]第七条  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用电价格和充电服务费应当公示，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不得收取未经公示的费用。
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用电，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居民用电价格。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应当考虑充电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合理确定充电服务费。
鼓励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延长签约运营期等方式，降低充电服务费。　
第八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责任，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纳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加强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日常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配合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建设充电设施。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工作。
[bookmark: OLE_LINK21]第九条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使用人应当在符合消防要求的场所充电，遵守充电安全规定，服从管理，履行用电安全义务。禁止在住宅小区实施下列行为：
[bookmark: OLE_LINK23]（一）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公用走廊等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停放、放置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
（二）在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停放电动自行车
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bookmark: OLE_LINK22]（三）在居住建筑的室内区域停放、放置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但按照有关标准设置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除外；
（四）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进入电梯；
（五）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安装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
（六）其他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充电行为。
[bookmark: OLE_LINK1]建筑管理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村（居）民委员会发现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应当劝阻、制止；对不听劝阻、制止的，应当及时向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派出所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报告并协助处理。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5]第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住宅小区内的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停放、充电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5年12月2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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